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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終止租賃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之公佈，內容有關租賃協議。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營運商（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租戶）向業主提
交退租協議，當中營運商將放棄租賃協議中與該街市租賃有關的餘下年期，而業主將同
意退租，並解除營運商於租賃協議之責任，自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生效，營運商
須向業主支付代價5,400,000港元。

退租協議之主要條款

退租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訂約方： (i) 宏集策劃有限公司（即營運商），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作為租戶）；及

(ii) 香港房屋委員會（作為業主）

該街市之位置： 該街市位於香港黃大仙啟鑽苑啟鑽商場地庫1樓（包括廣告
燈箱A號）

終止日期：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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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5,400,000港元

代價為營運商就提前終止租賃協議而須向業主支付之補
償。

付款期限： 代價已由營運商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支付予業主。

使用權資產

預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終止租賃協議將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為於
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出售投資物業約56,400,000港元及終止確認租賃負債約59,000,000
港元，惟須待本公司核數師審閱及確認後方告作實。

終止之理由及裨益

該街市的表現一直未能達致財務預期，導致經營成本不可持續且租金高昂。終止租賃協
議將消除與該街市相關的持續租金及維護開支，從而改善現金流並增強本集團整體財務
穩健程度。該決定亦將使本集團能重新分配資源，專注於更有利可圖的機會。

經考慮上述理由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退租協議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
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訂立退租協議構成終止本公司先前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公佈之須予披露交
易，故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36條刊發本公佈。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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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Wang On Group Limited（宏安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
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
主板上市及買賣（股份代號：1222）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房屋委員會」或
「業主」

指 法定組織，負責制定及實施公共房屋計劃，以協助香
港政府實現其公共房屋政策目標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營運商」 指 宏集策劃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並
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街市管理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台灣、香港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所賦予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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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租協議」 指 業主所發出及由營運商簽訂之退租協議，並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十六日提交予業主，當中營運商將放棄租賃協
議中與該街市租賃有關的餘下年期，而業主將同意退
租，並解除營運商於租賃協議之責任，自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十六日起生效，營運商須向業主支付代價
5,400,000港元

「租賃協議」 指 由營運商與香港房屋委員會就出租該街市所訂立之租
賃協議，自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起為期6年

「該街市」 指 位於香港黃大仙啟鑽苑啟鑽商場地庫1樓之街市（包括
廣告燈箱A號）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WANG ON GROUP LIMITED
（宏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鄧清河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鄧清河先生、游育燕女士及Stephanie女士；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津先生、蕭錦秋先生及陳勇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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